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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办法
（2017 年 12 月 29 日烟台市人民政府令第 140 号公布 自

2018 年 2月 1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管理，维

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以及其他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，鼓励

开发利用地下空间，促进节约集约用地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，

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管

理适用本办法。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国防、人民防空、防灾、文物保护、矿

产资源等情形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地下空间是指地表以下的空间，包括结

建地下空间和单建地下空间。结建地下空间是指由同一主体结合

地面建筑一并开发建设的地下空间。单建地下空间是指独立开发

建设的地下空间。

本办法所称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经依法批准

建设，层高大于 2.2 米的地下建筑物所占封闭空间及其外围水平

投影占地范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


烟台市政府规章

- 2 -

烟台市人民政府发布

第四条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应当遵循统一规划、综合开发、

公益优先、合理利用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地下空间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相关规划、用地管理工作。

区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按照相应权限负责本行政区

域内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划、用地管理工作。

行政审批服务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人防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

责，做好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关管理工作。

第六条 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应当依法取得地下空间国有建

设用地使用权。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，应当遵守

城市总体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

等规定。

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立前，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

部门应当明确地下空间的规划用途、建筑面积等规划设计条件。

第七条 地下空间建设项目符合国家划拨用地目录的，可以

采用划拨方式供地。

第八条 除依法可以划拔供地的以外，地下空间建设项目应

当采用招标、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取得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；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协议出让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：

（一）地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申请开发其建设用地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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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的地下空间的；

（二）受客观条件或者特殊历史因素制约无法独立分宗或者

不具备招标、拍卖或者挂牌出让条件的；

（三）其他依法可以协议出让的情形。

第九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，

划拨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，可以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领取划

拨决定书；以出让方式取得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，土

地使用权出让成交或者意向协议出让地块公示无问题后，依据项

目立项文件等相关材料，可以与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签订国有建
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。

结建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随同地表建设用地使用

权一并办理用地审批手续。

第十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

依法免收地下空间使用权价款。

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按下列标准收取：

（一）用于商业、办公、旅游、娱乐等经营性用途的，依法

办理有偿使用手续时，其地下空间一层按照地表同用途基准地价

的百分之十确定楼面地价；地下空间二层的土地出让金按照地下

一层的标准减半收取；地下空间三层及其以下的楼面，不予收取

土地出让金。

（二）公开出让的商服用地、住宅用地按照规定整体配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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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停车场，按照相应工业基准地价的百分之十确定楼面地价。

（三）工矿仓储建设项目以及参照工业用地价格进行评估的

其他用途建设项目，使用地下空间仍用于同类型用途的，不予收

取土地出让金。

（四）基准地价未覆盖区域，结建地下空间建设项目国有建

设用地使用权不予收取土地出让金。

本办法施行之日起未挂牌成交的地下空间建设项目，以及城

市规划重新调整地下空间的已经出让项目或者已经供地项目，按

照本办法规定收取土地出让金。

按规定配建的人防工程，其土地出让金的收取执行本办法。

第十一条 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，应当按

照土地用途类别依法确定。

结建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终止年限不超过地

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终止年限。

地下空间停车场用地以出让方式供应的，其国有建设用地使

用权出让年限按照最高不超过五十年确定。工业、商服、住宅国

有建设用地中配建地下停车场的，其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不得超

过五十年。

第十二条 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其建筑物的不

动产登记管理依照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规

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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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宗地为单位，可

以分层设立、分层登记，并按水平投影坐标、竖向高程确定权属

范围。

同一宗地下空间建设项目用地有两种以上用途、供地方式或

者两个以上使用权人的，应当根据各自建筑面积的比例，确认地

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，并分别进行确权登记。

第十四条 经依法批准的地下空间建设项目用地，其土地用

途应当以规划和用地批准文件为依据，按照国家土地分类标准予

以登记。

对结建的地下车库（位），其地下空间土地用途应当按照该地

表建筑物的主要用途确认登记，并在不动产权证书上注明“地下

车库（位）”。

第十五条 地铁工程按照站（场）划分宗地。

地铁站（场）建设项目用地获批准后，应当由产权人申请该

站（场）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。属经营性的地下空间工

程，按照本办法办理有偿使用手续后，方可办理登记手续。

第十六条 规划明确的社会公共停车场（库）不予办理分割

转让和转租登记。

居住区和公建项目配建的地下停车库（位），按有关规定办理

不动产登记。

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法律责任，由自然资源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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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、行政审批服务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人防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

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处理。

第十八条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对他人的建（构）筑物

或者设施造成损害的，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。

第十九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地下空间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

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2月 1 日起施行。


